编号：

联合培养生毕业及学位申请表

申请须知：
1．根据申请时间（以学校收到申请材料的时间为准）分批次进入毕业及学位审查。
（1）每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前提交申请，可以进入次年3月批次毕业及学位审查。
（2）每学年第二学期第16周结束前提交申请，可以进入当年6月批次毕业及学位审查。
（3）每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提交申请，可以进入当年9月批次毕业及学位审查。
2．申请材料需同时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：
（1）电子版（扫描件）：发送至教务部学务管理中心邮箱jwb_xw@xujc.com，邮件标题为“联合培养生毕业及学位申请”。

（2）纸质版（复印件）：邮寄（仅接收顺丰或EMS）至福建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主3#612办公室，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务部（收），邮编363123，联系电话0596-6288796。
3．审查结果以邮件形式发送至学生本人的学校邮箱（学号@stu.xujc.com）。证书领取安排以教务部网站通知为准。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入学年份
	
	当前年级
	
	专业（方向）
	

	交流国家/地区
	
	项目类型
	[  ]2+2  [  ]3+1  [  ]其他：

	合作院校名称
	
	在合作院校修读的专业名称
	


	在合作院校

获得学位
	
	在合作院校

获得学位的时间
	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附件（请按要求提供附件材料，确认后在相应框内打“√”）

[  ]合作院校颁发的学历/学位证书

[  ]合作院校出具的成绩单
本人签名确认已阅读申请须知，并承诺遵守所有规定，同时确认表中所填内容及附件真实、准确，如有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事实等欺骗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位工作办公室受理意见
（主3#612）
	1．材料完备性检查：[  ]符合要求    [  ]不符合要求：               

2．该生是否符合申请毕业及学位资格：

[  ]是，同意进入          年      月批次毕业及学位审查。

[  ]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 1 

